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交易服务费收取标准须知             （债权处置类）
意向受让方在项目报名前，应认真阅读本须知。
为了进一步推进贵州省产权交易市场的规范发展，建立有序竞争的市场秩序，规范各业务类型的收费行为，根据黔产权通[2020]10号，现就本所关于债权处置类服务费收取标准告知如下：
一、债权类处置服务费
债权类处置服务费根据成交额按差额定率累进法计算，具体标准如下：
	                金融企业债权类服务费（计价基础：成交金额）

	成交额（万元）
	费  率
	收费对象

	500（含）以下
	1%
	受让方或转让方

	500——1000（含）
	0.80%
	受让方或转让方

	1000——5000（含）
	0.50%
	受让方或转让方

	5000以上
	0.30%
	受让方或转让方



注：1、按上述标准计算，债权类处置交易服务费不足5000元的按5000元收取；2、竞价项目，除交纳债权类处置服务费外，还须交纳本须知第二条之公开遴选服务费。
二、公开遴选服务费
公开遴选服务费指通过遴选确定最终受让方（投资方）而收取的服务费，公开遴选服务费包括采取网络竞价、竞争性谈判、综合评议等遴选方式所收取的服务费。
公开遴选服务费根据成交额按差额定率累进法计算，具体标准如下：
	                公开遴选服务费 （计价基础：成交价）

	成交额（万元）
	费  率
	收费对象

	500（含）以下
	2.5%
	受让方、投资方

	500——1000（含）
	2.0%
	受让方、投资方

	1000——5000（含）
	1.5%
	[bookmark: _GoBack]受让方、投资方

	5000——10000（含）
	0.8%
	受让方、投资方

	10000以上
	0.5%
	受让方、投资方


注: 采取公开拍卖等方式的项目，按本须知规定的债权处置类交易服务收费标准向本所交纳服务费（以成交价计算）外，拍卖佣金由承担拍卖事务的拍卖中介另行收取。
三、其他
如意向受让方对上述须知有任何不明或异议，应事先以书面形式向本所提出并要求做出解释和澄清。
受让方在收到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发出的成交结果通知书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应当按照《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服务费收费标准》支付交易服务费，未按时支付交易服务费的，交易所将从受让方交纳的交易保证金中扣除相应交易服务费。
注：上文中所提及部分名词定义：
“本所”：系指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意向受让方” ：系指在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正式办理求购登记并按标的信息披露公告要求提交相关资料并足额交纳保证金的企业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
“受让方” ：系指标的项目的最终买受人。
如果意向受让方对上述须知已完全了解,同意遵守本须知的，请盖章或签字确认。
本须知一式两联，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和意向受让方各持一联。


意向受让方（签字或盖章）：
 


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